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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林办〔2025〕40 号

关于印发《石台县 2025 年天然林、非天然林

中公益林保护修复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有关乡镇人民政府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进一步提升我县森林

资源质量，现将《石台县 2025 年天然林、非天然林中公益林保

护修复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希各单位认真组织实施。

2025 年 6 月 5 日



2

石台县 2025 年天然林、非天然林中公益林

修复项目实施方案

一、项目概要

1.项目名称：石台县 2025 年天然林、非天然林中公益林修

复建设项目。

2.项目概况：2019 年 7 月 12 日,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

办公厅印发了《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》，明确了对天然林保

护修复工作的总体要求，提出了建立全面保护、系统恢复、用途

管控、权责明确的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体系的重大举措和支持保

障政策。石台县作为全省 2020 年度森林资源调查与动态监测项

目三个实施单位之一，重点推进天然林保护修复试点示范工作。

石台县林业局于 2022 年 7 月组织编制了《安徽省石台县天然林

保护修复规划方案》，作为规范和引导全县天然林保护修复的指

导性文件，分年度组织实施保护修复工作。

3.主管部门：石台县林业局。

4.建设地点：横渡镇、仙寓镇、大演乡等 6 镇 1 乡及国有林

场。

5.建设内容：针对亟需保护修复的天然林、非天然林中的公

益林采取割灌除草、抚育间伐、补植补造等措施，提升森林资源

林分质量，有效保护项目区内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及生物多样性，

有利于生态系统的稳定，充分发挥水土保持、调节气候、改善环

境等生态作用。围绕石台县全域旅游，以小切口打造旅游节点，

提升七井天路等沿线林道、监测平台等基础设施。据此，20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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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石台县天然林、非天然林中公益林保护修复项目主要建设内容

为：（1）实施天然林、非天然林中公益林修复任务 16750 亩，

其中森林抚育 16175 亩，补植补造 575 亩。（2）新建林区道路

长 2.6 公里，宽 1.2 米，混凝土垫层，原石或青石路面，并配套

建设森林监测平台、视频监控等附属设施。

6.建设期限：2 年（2025-2026 年）。

8.投资规模：项目总投资 1386.45 万元。

9.资金来源：《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林业局关于下达 2024

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修复资金预算（第三批）的通知》

（皖财资环[2025]46 号）、《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林业局关于

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修复资金预算的通知》

（皖财资环[2025]536 号）

10.建设目标：实施以保护修复为重点的森林建设，探索天

然林、公益林特有价值和各项功能发挥的有效途径，根据《石台

县天然林保护修复实施方案》，编制石台县天然林、非天然林中

公益林修复作业设计，对 16750 亩天然林、非天然林中公益林实

施保护修复，有效提升森林资源林分质量，增强生态服务功能。

修建林区道路 2.6 公里，打造彩色森林示范点 2 处，分别位于七

都镇伍村村洪宕组老山、八棚村黄尖组狮形山杜鹃培育基地。

二、项目质量控制

项目建设围绕打造“全域旅游”，以“林业+旅游”为抓手

选取生态地位重要、具有典型代表的相对集中连片地区，以仙寓

山景区、牯牛降景区、地质公园、七井天路等区域为重点，编制

《天然林、非天然林中公益林保护修复作业设计》，项目施工严

格按《作业设计》控制质量，实现森林质量和景观绿化美化效应

双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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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技术规范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

《造林技术规程》（GB/T 15776—2023）

《安徽省退化林修复技术导则》

《森林抚育规程》GB/T 15781-2015

《林区公路路线设计规范》（LYJ-113-1992）

2、科学修复、分类施策

（1）森林抚育

森林抚育方式包括：割灌除草、卫生伐、透光伐、生长伐。

抚育间伐强度控制在 15%以内或伐后郁闭度不低于 0.6，伐后林

木分布均匀。影响目的树种幼苗幼树生长的杂灌杂草和藤本植物

全部割除，割灌除草施工要注重保护珍稀濒危树木、林窗处的幼

树幼苗及林下有生长潜力的幼树幼苗，保留有观赏和食药用价值

的植物。伐后要及时将可利用的木材运走,同时清理采伐剩余物,

人为活动频繁且存在火险隐患的须将采伐剩余物清理至距林缘

20 米处平铺,其他林分应将采伐剩余物平铺在林内,或按一定间

距均匀堆放在林内等方式处理。

（2）补植补造

对残次林和受自然灾害、有害生物危害等因素影响难以恢复

正常生长的天然商品林、防护林进行修复以加快恢复森林植被，

并补植本地彩叶、能与现有树种互利生长或相容生长、并且其幼

树具备从林下生长到主林层的基本耐阴能力的目的树种。经过补

植后,林分内的目的树种或目标树株数不低于每公顷 450 株,分布

均匀,并且整个林分中无半径大于主林层平均高 1/2 的林窗。成

活率应达到 85%以上，连续两年 4 次抚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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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林区道路建设：新建林区道路长 2.6 公里，宽 1.2

米，混凝土垫层，原石或青石路面，并配套建设森林监测平台、

视频监控等附属设施。

三、投资概算

根据以往同类项目投资标准，经测算汇总，计划分项投入资

金如下：

一）作业设计费

根据《石台县天然林保护修复实施方案》，编制石台县天然

林、非天然林中公益林修复作业设计。参照《林业行业调查规划

项目收费指导意见》收费标准，委托具备林业调查规划设计资质

的单位编制，成果须经专家论证通过。

二）工程建设费

1、综合抚育

按修复作业设计开展森林抚育间伐、割灌除草等修复措施，

剩余物平铺在林地内，建设面积 16175 亩，建设投资标准 300 元

/亩。

2、补植补造

按修复作业设计选择与现有树种互利或相容生长且具有耐阴

能力的目的树种，采取带状或群团状补植为主，补植时，保留林

分原有幼苗幼树，补植后，林分内目的树种不低于每亩 30 株且

分布均匀，无林窗空地。对补植后的林分当年抚育两次、次年抚

育两次。建设面积 575 亩，投资标准 1300 元/亩，其中：当年补

植（含两次抚育）900 元/亩，次年抚育（两次）400 元/亩。

3、林区道路建设。投资标准约 470 元/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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森林抚育验收合格按补助标准据实拨付资金。补植补造分阶

段验收合格后按补助标准据实拨付资金。林区道路经竣工验收合

格后，按照审计决算实际费用结算。

四、项目建设方式

作业施工要明确建设主体单位，建设主体单位应严格按照评

审通过的作业设计进行施工，按时按质按量完成项目建设任务，

未经批复单位同意，不得擅自变更项目建设主体单位、施工地

点、施工性质、施工内容，不得擅自降低工程质量标准、增加或

减小投资规模。相关项目实施程序须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营造

林项目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石林办[2024]47 号）文件规定

执行。

1、公开招标。森林抚育、补植补造项目，经营权属为国有

的一律实行公开招标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（村组集体）的项目，

按村计投资额 30 万元以上（含 30 万元）须实行线上公开招标，

30 万元以下的可采取竞争性磋商、竞争性谈判等招标方式确定

施工单位，参与投标主体必须为从事造林绿化、森林抚育、有害

生物防治等生态修复项目的公司。林区道路建设须具备相应建设

工程资质的公司，按照工程类招投标管理履行相关程序，并聘请

具备监理资质的第三方监督工程施工各环节质量。

2、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行施工。经营权属为农村集体经济组

织（村组集体）的项目，按村计投资额 30 万元以下的可经乡镇

政府研究以会议纪要形式确定委托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实施，并签

订委托施工合同，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项目质量、安全风险责

任。

2、业主自行施工。项目小班林权属公司、个人或联户所

有，林权所有人有充足劳动力，满足施工要求的，可由林权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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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自行组织施工。自行组织施工的，须给参与施工人员购买人身

意外伤害保险。

五、项目验收

项目验收包括过程验收及竣工验收：

1、补植补造验收。第一年补植补造苗木栽植及夏季抚育、

秋季抚育完成后，第二年 6 月、9 月分别在两次抚育完成后，由

乡镇组织相关部门开展自查验收，并将验收结果上报县林业局。

县林业局按照经评审通过的作业设计，重点对照项目绩效目标，

对项目实施情况组织项目验收组进行检查验收。

2、森林抚育验收。项目施工完成后，由乡镇组织相关部门

开展自查验收，并将验收结果上报县林业局。县林业局按照经评

审通过的作业设计，重点对照项目绩效目标，对项目实施情况组

织项目验收组进行全面检查验收。

3、林区道路验收。工程结束后，严格按照工程验收要求组

织验收，经审计后依据审计结果据实支付。

附：《天然林、非天然林中公益林修复计划安排表》

2025 年 6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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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

2025 年天然林、非天然林中公益林修复计划安排表

序号 单位 面积合计

修复措施

备注
森林抚育（亩） 补植补造（亩）

林区道路（千

米）

1 石台县 16750 16175 575

2 大演乡 2450 2450

3 丁香镇 640 640

4 横渡镇 2160 2160

5 矶滩乡 915 690 225

6 七都镇 5565 5565 2.6

7 仁里镇 140 100 40

8 仙寓镇 2570 2370 200

9 国有林场 2310 2200 1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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